
屯門區議會 

2012-2013 年工商業及房屋委員會轄下 

屯門經濟發展工作小組 

第四次會議記錄 

 
日期： 2012 年 7 月 26 日（星期二） 

時間： 上午 10 時 30 分 

地點： 屯門政府合署 3 樓區議會會議室 B 

出 席 者 ：  林 德 亮 先 生 ,  MH, JP  

蘇 愛 群 女 士  

徐  帆 先 生  

曾 憲 康 先 生  

蘇 嘉 雯 女 士  

馬 盧 金 華 女 士  

黎 溢 慈 先 生  

吳 為 祺 先 生  

陳 金 兒 女 士  

何 敏 盈 女 士  

召 集 人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秘 書  

缺 席 者 ： 陶 錫 源 先 生 ,  MH  

張 恒 輝 先 生  

黃 秀 華 女 士  

 

列 席 者 ：  吳柱梅姑娘  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二級單位主任  

 許婉婷姑娘  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社會工作幹事  

 吳毅榮先生  屯門區婦女會行政總監  

 曾亦芝姑娘  屯門區婦女會社會服務主任  

 甘 瑋姑娘  屯門區婦女會助理社會服務主任  

 劉美玲女士  屯門民政事務處聯絡主任主管 (大廈管理及市中心 )

通過上次會議記錄  

2. 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記 錄 。  
 

 

工作小組工作計劃 
 

3.  工 作 小 組 各 項 活 動 的 進 展 ， 扼 述 如 下 ：  

(a) 就 中 央 商 業 區 的 未 來 發 展 進 行 研 究  

(b) 舉 辦 活 化 工 廈 座 談 會  

4.   在 秘 書 處 邀 請 的 地 區 團 體 中 ， 只 有 屯 門 區 婦 女 會 表 示 有 意 夥 拍 工 作 小 組 進

行 上 述 活 動 。 由 於 上 述 活 動 的 區 議 會 撥 款 預 算 超 過 50 萬 元 ， 故 須 邀 請 獨 立 評 審

團 揀 選 夥 拍 團 體。如 獨 立 評 審 團 接 納 屯 門 區 婦 女 會 的 計 劃 書，工 作 小 組 將 夥 拍 屯

 

 



門 區 婦 女 會 舉 辦 上 述 活 動 。  

5 .    工 作 小 組 暫 定 於 12 月 初 於 屯 門 大 會 堂 展 覽 廳 舉 辦 活 化 工 廈 座 談 會 ， 並 邀

請 區 內 商 戶 參 加 。 召 集 人 請 秘 書 處 屆 時 邀 請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擔 任 嘉 賓 。 研 究

報 告 方 面 ， 有 成 員 認 為 應 給 予 研 究 人 員 較 多 時 間 深 入 研 究 ， 也 有 其 他 成 員 認 為

工 作 小 組 應 盡 量 在 本 財 政 年 度 內 完 成 所 計 劃 的 活 動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為 適 當 調 節 研

究 方 向 ， 工 作 小 組 議 決 邀 請 專 業 的 顧 問 公 司 或 大 專 院 校 列 席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， 共

同 探 討 屯 門 區 的 經 濟 發 展 。 此 外 ， 工 作 小 組 考 慮 參 考 過 往 區 議 會 的 研 究 報 告 ，

以 深 化 研 究 本 區 歷 年 的 經 濟 發 展 ， 並 與 過 去 的 研 究 互 相 補 足 。  

（ 會 後 補 註：考 慮 到 跨 年 度 活 動 牽 涉 的 預 算 較 為 複 雜，需 額 外 資 源 處 理 行 政 及 監

察 工 作 ， 工 作 小 組 已 徵 得 工 房 委 同 意 ， 於 本 財 政 年 度 內 完 成 上 述 研 究 報 告 。 ）  

 

 

(c) 旅 遊 景 點 小 冊 子 製 作 （ 席 上 派 發 文 件 ）  

6.   工 作 小 組 獲 仁 愛 堂 彩 虹 社 區 綜 合 發 展 中 心（ 下 稱「 彩 虹 社 區 綜 合 發 展 中 心 」）

提 交 上 述 活 動 的 修 訂 計 劃 書，召 集 人 請 彩 虹 社 區 綜 合 發 展 中 心 吳 姑 娘 及 許 姑 娘 作

出 簡 介 。 許 姑 娘 補 充 指 出 ， 在 修 訂 計 劃 書 中 ， 已 載 列 翻 譯 工 作 的 報 價 。 惟 由 於 翻

譯 工 作 成 本 較 高 ， 因 此 建 議 單 張 雙 語 印 刷 ， 小 冊 子 則 以 中 文 印 刷 。  

 

7 .   考 慮 到 計 劃 書 中 的 建 議 一 成 本 高 昂 ， 建 議 一 及 二 的 網 頁 也 會 帶 來 管 理 及 儲

存 方 面 的 困 難 ， 工 作 小 組 議 決 採 用 有 關 計 劃 書 的 建 議 三 ， 即 印 製 小 冊 子 、 單 張 以

及 舉 行 啟 動 禮。啟 動 禮 將 於 2 月 尾 至 3 月 初 的 週 末 在 戶 外 舉 行，首 選 場 地 為 屯 門

文 娛 廣 場，其 次 為 仁 愛 堂 廣 場。工 作 小 組 並 請 仁 愛 堂 挑 選 室 內 場 地，如 學 校 禮 堂，

以 備 天 雨 時 使 用。宣 傳 方 面， 工 作 小 組 將 邀 請 全 港 中 小 學、 十 八 區 區 議 會 及 民 政

事 務 處 出 席 啟 動 禮。 此 外，為 充 分 利 用 網 上 平 台 宣 傳 本 區 的 旅 遊 景 點， 工 作 小 組

接 納 成 員 的 建 議 ， 將 小 冊 子 掃 描 並 存 放 於 區 議 會 網 頁 。  

 

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 

8 .  議 事 完 畢 ， 召 集 人 於 下 午 12 時 50 分 宣 布 會 議 結 束 。 下 次 會 議 暫 定 於 2012 年

8 月 28 日 （ 星 期 二 ） 上 午 10 時 30 分 舉 行 。  
 

 

 

 


	下次會議日期

